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1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265號 

主旨: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陳報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106 年 8 月 4 日

發布有關今(106)年第 4 宗日本腦炎確診個案新聞公報，請會員旅行社

業者辦理赴港旅遊行程，應隨時注意相關疫情及旅客衛生安全，敬請

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8 月 14 日觀業字第 1060915711 號函轉行

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 106 年 8 月 7 日港局綜字第

10600007470 函辦理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 


